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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江口镇人民政府承接市政府赋予的

县级行政权力清单的通知
云阳府规〔2021〕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相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赋予经济发达镇部分区县级经济

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》（渝府发〔2020〕32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

贯彻落实中央、市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

决策部署，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结合江口镇人

民政府工作开展实际需要和承接能力，经县政府第 120 次常务会

议研究，确定江口镇人民政府承接市政府赋予的 269 项县级行政

权力，现将承接事项清单予以公布。就做好相关工作，具体要求

如下：

一、县级有关单位要加强对江口镇人民政府的业务培训和指

导，明确相关行政权力下放后的运行程序、规则，在人员培训、

网络及技术应用等方面予以保障，确保江口镇人民政府接得住、

用得好。行政权力的下放要坚持“先立后破、不立不破”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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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相关职责调整到位之前，各有关单位要继续按原职责规定做好

各项工作。

二、县级有关单位要主动与江口镇人民政府建立健全行政执

法协调联动机制，积极协助其开展行政执法工作，并提供相应的

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。

三、江口镇人民政府要严格依法依规履行所承接的行政权

力，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

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

四、强化工作分析和总结，对改革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和重要

问题要及时向县政府报告。

五、本清单自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江口镇人民政府承接市政府赋予的县级行政权力清单

云阳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3 月 12 日


